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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於
提
婆
達
多
問
題
的
研
究
，
是
印
度
佛
教
史
學
者
難

以
繞
過
去
的
題
目
，
故
而
引
得
海
內
外
僧
俗
兩
界
學
者
的
廣
泛

參
與
，
可
見
其
重
要
性
。
近
世
以
來
，
海
內
外
學
術
界
已
作
出

十
分
有
益
的
貢
獻
。
臺
灣
學
者
藍
吉
富
在
《
提
婆
達
多
》
一
書

中
嘗
對
此
作
過
總
結
，
將
其
概
括
為
八
個
方
面
的
成
績
。
  1
其

中
一
些
較
有
價
值
的
研
究
成
果
基
本
產
生
於
一
九
六
四
年
至

一
九
九
九
年
之
間
，
使
這
一
問
題
的
探
索
達
到
了
高
峰
。
但
此

後
的
十
多
年
間
，
又
一
下
子
跌
入
深
度
沉
寂
，
差
不
多
沒
有
了

後
繼
者
。

然
而
，
除
了
對
調
達
少
得
可
憐
的
事
蹟
已
有
清
晰
的
共
識

之
外
，
學
界
並
沒
有
能
夠
就
此
形
成
令
人
信
服
的
結
論
。
因
此

，
才
有
了
本
書
的
再
研
究
。
需
要
說
明
的
是
，
做
這
項
研
究
並

非
要
挑
戰
或
否
定
以
往
的
觀
點
，
恰
恰
相
反
，
正
是
在
他
們
辛

勤
耕
耘
的
基
礎
上
，
筆
者
才
得
以
避
免
重
複
勞
動
，
通
過
排
除

法
，
另
闢
蹊
徑
，
寫
出
自
己
的
思
考
、
分
析
與
解
答
，
因
此
而

有
了
新
的
進
展
與
收
穫
。
同
時
，
既
然
是
再
研
究
，
即
可
省
去

許
多
已
經
清
楚
的
歷
史
事
實
的
交
代
，
除
非
有
必
要
，
則
另
當

別
論
。

1
提
婆
達
多
（D

evadatta

，
又
譯
為
「
調
達
」
或
「
提
婆

達
兜
」
）
問
題
，
從
表
面
上
看
，
是
一
起
前
因
後
果
關
係
頗
為

複
雜
糾
葛
的
特
殊
宗
教
事
件
。
但
同
時
，
它
也
可
以
看
作
是
由

一
系
列
未
遂
的
謀
殺
案
構
成
的
典
型
的
刑
事
案
件
，
幾
乎
具
備

其
中
所
有
的
特
徵
。

既
然
是
謀
殺
，
從
犯
罪
學
的
角
度
說
，
就
不
可
能
脫
離
刑

事
案
件
的
一
般
規
律
。
因
而
，
尋
找
真
凶
，
離
不
開
分
析
作
案

者
的
動
機
，
這
是
破
解
謀
殺
案
的
鑰
匙
，
處
心
積
慮
的
謀
殺
，

更
是
如
此
。

對
於
提
婆
達
多
之
意
欲
謀
害
世
尊
，
可
以
根
據
佛
典
的
記

錄
，
並
結
合
古
代
印
度
相
關
的
歷
史
、
宗
教
形
勢
，
採
取
常
識

、
常
理
、
常
情
進
行
分
析
與
追
溯
  2
，
同
時
，
運
用
合
乎
邏
輯

調
達
沒
有
害
佛
與
殺
羅
漢
尼
的
動
機
（
一
）

夏
金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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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推
理
與
判
斷
，
反
而
更
容
易
鞭
辟
入
裏
，
簡
捷
有
效—

—

古

代
的
歷
史
離
我
們
越
久
遠
，
它
越
接
近
自
然
，
一
般
常
識
、
常

理
和
常
情
對
人
們
的
適
用
性
也
就
更
強—

—

這
樣
的
探
討
，
有

利
於
撥
開
籠
罩
在
事
件
前
後
與
中
間
太
多
的
宗
教
成
分
的
迷
霧

，
以
揭
示
該
系
列
謀
殺
案
產
生
的
真
實
原
因
，
從
而
更
接
近
整

個
事
件
的
本
來
面
目
。

在
所
有
漢
譯
或
南
傳
巴
利
文
的
佛
經
、
律
藏
或
論
書
中
，

記
載
調
達
害
佛
陀
的
動
機
，
都
是
高
度
一
致
的
，
那
就
是
在
與

阿
闍
世
（A

jātasattu

，
意
譯
「
未
生
怨
」
。
因
其
母
為
韋
提

希
，
故
又
俗
稱
「
阿
闍
世
韋
提
希
子
」
或
「
韋
提
希
子
阿
闍
世

」
）
太
子
密
謀
時
，
提
婆
達
多
所
說
之
語
：

王
子
！
時
可
斷
父
王
命
，
統
領
國
人
；
我
今
當
殺

沙
門
瞿
曇
，
作
無
上
至
真
、
等
正
覺
，
於
摩
竭
國

界
，
新
王
新
佛
，
不
亦
快
哉
！
  3 

於
是
，
太
子
便
因
此
囚
殺
父
王
頻
婆
沙
羅
（B

im
bisāra

，
譯
作
「
瓶
沙
王
」
、
「
影
勝
王
」
、
「
影
堅
王
」
等
）
，
順

利
登
上
了
王
位
。
與
此
相
應
，
提
婆
達
多
則
展
開
一
系
列
謀
殺

佛
陀
的
行
動
，
但
卻
屢
屢
失
敗
，
無
一
成
功
。
千
百
年
來
，
幾

乎
沒
有
人
懷
疑
過
這
些
記
載
的
真
實
性
。
主
要
原
因
在
於
，
臣

子
弒
父
弒
君
，
古
自
有
之
，
中
外
皆
然
，
人
們
早
已
司
空
見
慣

。
而
「
新
王
新
佛
」
並
列
在
一
起
，
使
得
一
般
人
不
自
覺
地
以

為
提
婆
達
多
謀
害
世
尊
，
欲
取
而
代
之
，
也
順
理
成
章
地
看
作

是
如
太
子
篡
奪
王
位
一
樣
，
合
情
合
理
。
殊
不
知
，
這
是
天
大

的
誤
解
！

的
確
，
釋
尊
嘗
自
稱
「
法
王
」
  4
，
亦
被
擁
戴
為
「
法
王

」
。
那
是
對
聖
人
的
尊
稱
，
雖
具
備
教
化
眾
生
的
巨
大
能
力
，

卻
並
沒
有
轉
輪
聖
王
一
般
掌
握
任
何
世
俗
的
權
柄
。
同
樣
，
佛

陀
是
梵
語B

u
d
d
h
a

，
意
譯
為
「
覺
悟
者
」,

或
證
悟
真
理
之
人

，
是
佛
教
裏
的
最
高
聖
者
。
然
而
，
從
古
代
印
度
歷
史
來
看
，

這
個
稱
號
與
常
用
的
「
世
尊
」
（B

hagavat

）
等
詞
語
一
樣

，
並
不
僅
限
於
釋
迦
牟
尼
（Ś

ākyam
uni

）
一
人
使
用
，
早
期

佛
經
一
再
提
到
過
去
有
七
佛
，
後
又
增
至
二
十
四
位
古
佛
  5
，

乃
至
於
有
「
過
去
無
數
諸
佛
」
  6
；
而
大
乘
佛
教
，
更
有
「
三

世
一
切
諸
佛
」
之
說
，
不
遑
列
舉
。

同
時
，
佛
陀
也
不
僅
限
於
佛
教
界
內
部
使
用
，
與
世
尊

同
時
代
的
耆
那
教
領
袖—

—

大
雄
（M

ah
āv

īra

）
  7
，
以

及
印
度
早
期
的
《
吠
陀
經
》
（V

ed
a

）
、
《
奧
義
書
》
（

U
paniṣad

）
與
史
詩
中
出
現
的
聖
者
，
甚
至
連
佛
弟
子
舍
利

弗
（S

āriputta

）
，
亦
照
樣
可
以
享
有
「
佛
陀
」
的
稱
號
  8

。
更
有
意
思
的
是
，
佛
典
裏
也
有
如
耆
那
教
一
般
稱
頌
釋
迦
為

「
耆
那
」
的
。
 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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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外
，
「
佛
陀
」
僅
僅
是
一
種
受
人
尊
崇
的
、
具
有
至
高

無
上
的
榮
譽
稱
號
，
卻
不
是
某
社
會
集
團
或
國
家
的
首
腦
，
而

擁
有
世
俗
的
絕
對
權
力
，
可
以
通
過
合
法
、
陰
謀
、
欺
騙
或
暴

力
等
手
段
獲
取
，
或
維
持—

—

如
波
斯
匿
王
（P

rasenadi

，

意
譯
「
勝
軍
王
」
、
「
勝
光
王
」
、
「
月
光
王
」
等
）
年
老
昏

聵
，
將
象
徵
權
力
的
標
幟
物
交
給
寵
信
的
大
臣
，
而
導
致
被
兒

子
篡
位
  10—

—

用
一
句
中
國
的
俗
語
來
說
，
佛
陀
不
過
是
「
方

外
之
人
」
，
惟
因
其
德
行
、
神
力
等
的
感
召
，
使
信
徒
們
從
四

面
八
方
而
來
，
雲
集
於
其
門
下
，
成
為
教
化
社
會
大
眾
的
導
師

。

至
於
釋
迦
個
人
，
是
通
過
無
數
劫
的
修
煉
而
得
成
就
，
「

所
作
已
作
，
棄
諸
重
擔
，
到
達
理
想
，
斷
存
在
之
結
，
正
智
而

解
脫
。
」
  11
故
被
尊
為
「
人
天
之
師
」
。

綜
合
上
述
，
我
們
可
以
得
出
一
個
基
本
結
論
，
即
要
被
人

尊
稱
為
「
佛
陀
」
，
必
須
具
備
以
下
兩
個
條
件
，
缺
一
不
可
：

（1）
因
長
期
艱
苦
卓
絕
而
持
續
不
斷
的
修
行
，
達
到
了
個
人

精
神
上
的
圓
滿
境
界
。

（2）
必
須
經
過
信
徒
，
以
及
一
般
社
會
人
士
的
共
同
尊
敬
與

認
可
。因

此
，
提
婆
達
多
要
想
成
為
「
新
佛
」
，
必
須
通
過
長
期

刻
苦
的
修
行
，
達
到
佛
陀
應
有
的
標
準
。
然
後
，
可
以
選
擇
兩

種
方
式
公
之
於
世
：
一
種
是
如
世
尊
一
般
自
行
宣
佈
，
並
獲
得

僧
團
與
社
會
大
眾
的
認
可
；
另
一
種
是
如
耆
那
教
大
雄
的
女
婿

羯
摩
裏
（Jam

ali

）
那
樣
，
另
立
僧
團
來
進
行
  12
，
亦
未
嘗
不

可
。
完
全
沒
有
必
要
通
過
「
害
佛
」
的
手
段
來
達
成
，
也
不
可

能
達
成
！
試
想
根
據
佛
律
所
說
，
殺
人
已
是
墮
地
獄
之
大
罪
，

何
況
是
殺
佛
？
再
說
，
任
何
心
智
正
常
的
社
會
人
，
怎
麼
會
相

信
謀
害
「
老
佛
」
的
殺
人
犯
會
是
一
位
出
世
的
「
新
佛
」
？
這

未
免
太
不
可
思
議
了
。

由
此
可
見
，
作
為
自
覺
、
覺
他
、
覺
行
圓
滿
的
釋
尊
，
要

想
如
世
俗
帝
王
一
般
可
以
通
過
謀
殺
而
被
隨
意
取
代
，
無
異
於

癡
人
說
夢
。

從
心
理
學
上
說
，
人
的
行
為
不
是
憑
空
產
生
的
，
而
是
由

動
機
支
配
，
動
機
是
由
需
要
引
發
的
，
當
這
種
需
要
指
向
一
定

的
目
標
，
並
展
現
出
可
能
性
時
，
才
會
發
生
。
  13
比
如
，
吃
飯

是
因
為
有
饑
餓
的
生
理
需
要
而
對
於
食
物
有
獲
得
的
動
機
；
追

求
成
功
，
是
基
於
希
望
自
己
有
地
位
、
贏
得
他
人
的
尊
重
、
社

會
的
高
度
評
價
等
需
要
。
殺
人
動
機
，
作
為
一
種
具
體
的
、
特

殊
的
欲
求
，
它
與
一
般
人
的
動
機
在
本
質
上
也
是
一
致
的
。
既

然
謀
害
世
尊
不
但
無
助
於
提
婆
達
多
成
為
「
新
佛
」
，
反
而
有

害
於
其
目
標
的
實
現
，
他
怎
麼
會
去
做
呢
？
由
此
說
明
，
經
典

記
載
調
達
意
欲
謀
害
世
尊
而
成
「
新
佛
」
的
動
機
之
說
，
顯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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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其
本
來
的
意
願
相
違
背
，
是
不
能
成
立
的
。

所
以
，
進
一
步
推
論
，
沒
有
動
機
的
謀
殺
，
也
不
可
能
是

真
實
的
。
關
於
這
一
點
，
我
們
可
以
從
提
婆
達
多
系
列
未
遂
謀

殺
事
件
中
的
反
常
表
現
來
證
明
。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︵
感
謝
夏
金
華
教
授
，
授
權
轉
載
自
《
提
婆
達
多
問
題
的

再
研
究
︾
一
書
︶

註
釋
:

 1.�
該
書
列
出
了
一
些
最
具
代
表
性
的
著
作
或
論
文
的
觀
點
，

如
臺
灣
印
順
法
師
的
《
論
提
婆
達
多
之
破
僧
》
一
文
認
為

，
提
婆
達
多
與
釋
尊
之
對
立
，
凸
顯
苦
行
與
中
道
行
修
行

方
式
之
差
異
，
也
凸
顯
教
團
內
釋
種
比
丘
對
十
方
比
丘
的

不
服
與
鄙
視
；
德
國
穆
克
紀
（B

isw
adeb M

ukherjee

）

《
提
婆
達
多
的
傳
說
：
律
藏
中
佛
陀
的
敵
對
者
》
（D

ie 

über L
ieferung Von D

evadatta dem
 W

idersacher des 

B
uddha, in den K

anonischen Schriften

）
一
書
指
出

，
調
達
與
釋
尊
的
對
立
，
是
正
統
勢
力
（
調
達
）
與
改
革
主

義
（
釋
尊
）
之
爭
；
季
羨
林
《
佛
教
開
創
時
期
的
一
場
被
歪

曲
被
遺
忘
的
路
線
鬥
爭
：
提
婆
達
多
問
題
》
一
文
以
為
，
提

婆
達
多
事
件
是
當
時
教
團
內
的
「
兩
條
路
線
之
爭
。
」
王
邦

維
《
南
海
寄
歸
內
法
傳
校
注
》
中
的
《
提
婆
達
多
派
問
題
》

一
文
，
對
後
來
的
「
提
婆
達
多
派
」
問
題
提
出
新
史
料
，
並

作
了
較
深
入
的
詮
釋
；
日
本
渡
邊
照
宏
《
新
釋
尊
傳
》
中
之

《
佛
陀
與
提
婆
達
多
之
間
》
一
章
，
主
張
調
達
事
件
是
印
度

民
族
宗
教
信
仰
（
提
婆
達
多
）
與
已
轉
型
之
普
遍
性
宗
教
（

釋
尊
）
的
對
立
；
中
村
元
《
抗
拒
釋
尊
的
佛
教
：
提
婆
達
多

》
認
為
，
該
事
件
顯
示
「
佛
教
」
這
一
觀
念
在
印
度
信
仰
史

上
的
演
變
與
轉
型
；
阿
部
慈
圓
《
イ
ン
ド
佛
教
文
化
入
門
》

第
一
章
第
六
節
提
出
，
調
達
的
教
團
具
有
復
古
傾
向
，
其
對

釋
尊
的
批
判
，
是
主
張
恢
復
古
代
的
修
行
方
式
，
反
對
僧

院
化
，
也
是
原
始
佛
教
時
期
最
早
的
分
派
活
動
；
芭
荷
（

A
ndré B

areau

）
《
提
婆
達
多
與
第
一
次
佛
教
分
裂
》
（

D
evadatta and the first B

uddhist Schism

）
等
八
種
比

較
突
出
的
研
究
成
果
。
此
外
，
該
書
也
提
到
法
國
印
度
學
者

拉
莫
特
（étienne L

am
otte

）
《
佛
陀
曾
侮
辱
提
婆
達
多
嗎

？
》
（D

id the B
uddha insult D

evadatta?

）
、
岩
本
泰

波
《
猶
大
與
提
婆
達
多
》
（
ユ
ダ
と
提
婆
達
多
）
、
加
藤
週

一
《
從
另
一
角
度
談
提
婆
達
多
》
、
廷
提
（P. G

. Tinti

）

《
玄
奘
是
否
遇
見
過
提
婆
達
多
的
信
徒
？
》
（D

id H
süan-

Tsang m
eet the follow

ers of D
evadatta?

）
等
人
的
著

作
或
論
文
（
藍
吉
富
《
提
婆
達
多
》
，
臺
灣
東
大
圖
書
公
司

，
二○

一
二
年
，
第
一
二
七-

一
四
六
頁
）
。
其
他
的
研
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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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果
，
還
可
參
閱
季
羨
林
《
佛
教
開
創
時
期
的
一
場
被
歪
曲

被
遺
忘
的
「
路
線
鬥
爭
」—

—

提
婆
達
多
問
題
》
一
文
的
，

列
有
相
關
書
目
多
種
（
參
閱
《
佛
教
十
五
題
》
一
書
中
的
第

四
題
，
中
華
書
局
，
二○

○

八
年
，
第
五
七-

五
九
頁
）
。 

 2.�
所
謂
常
識
，
是
指
一
般
人
所
擁
有
的
知
識
，
即
普
遍
的
社
會

生
活
知
識
。
它
是
先
人
的
經
驗
總
結
並
得
到
普
通
大
眾
的
認

可
而
形
成
的
共
同
認
知
，
類
似
於
數
學
、
物
理
學
中
的
定
理

與
公
式
，
自
然
界
中
氣
候
的
變
化
規
律
。
比
如
，
畢
氏
定
理

、
太
陽
東
升
西
落
等
。
它
已
成
為
人
們
日
常
生
活
中
的
行
為

準
則
與
指
引
。
所
謂
常
理
，
是
指
一
般
人
所
明
曉
的
事
理
，

即
普
遍
的
社
會
生
活
道
理
；
所
謂
常
情
，
是
一
般
人
所
懷
有

的
情
感
，
即
普
遍
的
社
會
生
活
感
情
，
是
不
證
自
明
的
。
「

常
識
是
兩
點
之
間
最
短
的
直
線
」
，
而
「
常
識
很
少
會
將
我

們
引
入
歧
途
。
」
（
美
國
伯
頓
•
史
蒂
文
森
主
編
、
周
文
標

等
編
譯
：
《
世
界
名
言
博
引
詞
典
》
，Stevenson B

urton 

editor, T
he H

om
e B

ook of Q
uotations(C

lassical and 

M
odern), D

odd, M
ead &

 C
om

pany, N
ew

 Y
ork; 

遼
寧

人
民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九○

年
，
第
七
十
九
頁
）
尤
其
是
在
被

長
期
漠
視
的
情
況
下
，
回
歸
常
識
，
顯
得
更
為
重
要
。
因
此

，
常
識
、
常
理
、
常
情
，
不
僅
被
廣
泛
運
用
於
對
刑
事
案
件

中
的
客
觀
事
實
（
包
括
關
鍵
情
節
或
重
要
情
節
）
和
因
果
關

係
進
行
認
定
，
並
且
也
可
以
對
其
中
的
主
觀
事
實
（
包
括
犯

罪
動
機
、
犯
罪
傾
向
等
）
進
行
認
定
，
以
確
保
案
件
中
的
事

實
認
定
，
以
及
以
此
為
基
礎
的
刑
事
裁
判
的
正
當
性
。

 3.�
參
閱
《
增
一
阿
含
經
》
卷
八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冊
，
第

五
八
六
頁
下
）
。
其
餘
經
、
律
、
論
所
記
載
的
內
容
，
與

引
文
一
致
，
僅
語
句
表
達
略
有
差
異
而
已
。
如
南
傳
巴
利

文
《
律
藏
》
四
《
小
品
》
第
七
《
破
僧
犍
度
》
記
載
，
提

婆
達
多
對
阿
闍
世
言
：
「
王
子
！
往
昔
之
人
長
壽
而
今
人

短
命
，
有
此
預
言
，
汝
可
能
尚
為
王
子
時
即
死
矣
。
王
子

！
若
爾
，
汝
殺
父
而
成
王
，
我
殺
世
尊
而
成
佛
陀
。
」
（

Saṁ
ghabhedakkhandhaka, C

ullavagga, V
in. 2: 190

）
 4.�
據
南
傳
巴
利
文
《
施
羅
經
》
記
載
，
釋
尊
在
鴦
崛
多
羅
波
國

遊
化
時
，
施
羅
婆
羅
門
對
其
是
否
為
佛
陀
有
懷
疑
，
於
是
，

世
尊
對
他
說
：
「
施
羅
當
知
我
是
王
，
實
乃
無
上
之
法
王

。
依
法
轉
輪
輪
常
轉
，
不
可
反
轉
大
法
輪
。
」
（Snp.554, 

Selasuttam
, M

ahāvagga, K
huddakanikāya, p.109

）

漢
譯
《
增
一
阿
含
經
》
卷
十
四
「
二○

七
經
」
亦
載
，
世
尊

在
迦
毗
羅
衛
國
會
見
數
千
釋
種
豪
姓
者
時
，
他
們
請
求
佛
效

仿
轉
輪
聖
王
，
來
故
國
實
行
王
治
，
使
釋
種
「
名
稱
遠
布
。

」
佛
陀
回
答
說
：
「
我
今
正
是
王
身
，
名
曰
法
王
。
所
以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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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，
我
今
問
汝
：
﹃
云
何
諸
釋
言
，
轉
輪
聖
王
七
寶
具
足
，

千
子
勇
猛
？
我
今
於
三
千
大
千
剎
土
中
，
最
尊
最
上
，
無
能

及
者
，
成
就
七
覺
意
寶
，
無
數
聲
聞
之
子
以
為
營
從
。
﹄
」
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冊
，
第
五
八
六
頁
下
）
。

 5.�
南
傳
《
相
應
部
》
二
《
因
緣
篇
》
第
一
《
因
緣
相
應
》

（S
.12: 1-10, N

idānasaṁ
yutta, N

idānavagga, 

Saṁ
yuttanikāya, Vol.Ⅱ

, p.10

）
、
《
長
部
》
第
十
四
經

（D
.14, M

ahāpadānasuttanta,D
īghanikāya, V

ol.Ⅱ
, 

pp.1-7

）
、
《
長
老
偈
》
（T

hag. 490-1, p.51

）
，
以
及

漢
譯
《
大
本
經
》
、
《
七
佛
經
》
、
《
增
一
阿
含
經
》
等
經

典
均
記
載
過
去
七
佛
之
說
（
僅
譯
名
有
些
出
入
）
，
他
們
分

別
是
：
毗
婆
屍
佛
、
屍
棄
佛
、
毗
舍
婆
佛
、
拘
樓
孫
佛
、
拘

那
含
佛
、
迦
葉
佛
，
以
及
釋
迦
文
佛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一-

二
冊
，
第
一
頁
下-

二
頁
中
、
第
一
五○

頁
上
、
七
九○

頁

下
）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所
謂
過
去
佛
，
其
實
只
有
六
位
。
後

來
，
南
傳
經
典
《
佛
種
姓
經
》
又
將
古
佛
增
至
廿
四
位
（

B
uddhavaṃ

sa, K
huddakanikāya, pp.6-64

）
。
還
有
，

六
師
外
道
亦
自
稱
「
世
尊
」
（
參
閱
《
別
譯
雜
阿
含
經
》
卷

六
「
第
一
一○

經
」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冊
，
第
四
一
三
頁

中
） 

。

 6.�
「
過
去
無
數
諸
佛
」
之
說
，
初
見
於
《
大
本
經
》
。
佛
說
：

「
諸
賢
比
丘
！
唯
無
上
尊
為
最
奇
特
，
神
通
遠
達
，
威
力
弘

大
，
乃
知
過
去
無
數
諸
佛
，
入
於
涅
槃
，
斷
諸
結
使
，
消
滅

戲
論
；
又
知
彼
佛
劫
數
多
少
、
名
號
、
姓
字
、
所
生
種
族
，

其
所
飲
食
，
壽
命
修
短
，
所
更
苦
樂
；
又
知
彼
佛
有
如
是
戒

，
有
如
是
法
，
有
如
是
慧
，
有
如
是
解
，
有
如
是
住
。
」
（

《
長
阿
含
經
》
卷
一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一
冊
，
第
一
頁
中
）

 7.�
這
裏
的
「
大
雄
」
，
是
指
耆
那
教
的
第
廿
四
代
祖
師
尼
犍
陀

若
提
子
。
關
於
其
生
平
事
蹟
，
可
參
閱
本
書
第
四
章
第
二
節

的
相
關
內
容
及
其
注
釋
。 

 8.�
詳
見
日
本
中
村
元
編
著
、
林
光
明
譯
《
廣
說
佛
教
語
大
辭
典

》
「
佛
陀
」
、
「
世
尊
」
條
（
臺
灣
嘉
豐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九
年
，
中
卷
第
五
七○

頁
、
上
卷
第
三
二
一
頁
）
。
中
村
元

認
為
，
在
《
聖
仙
語
錄
》(Isibhāsiyāim

)

中
反
映
出
，
在

早
期
耆
那
教
那
裏
，
所
有
的
聖
人
，
不
分
信
仰
無
一
例
外

都
被
尊
稱
為
佛
陀
（B

uddha

）
。
尤
多
羅
可
（U

ddālaka

）
、
亞
給
雅
瓦
爾
佳
（Y

ājñavalkya

）
、
摩
訶
吠
羅
（

M
ahāvīra

，
即
尼
犍
陀
若
提
子
）
、
舍
利
弗
（Sāriputta

）

等
，
都
被
尊
稱
為
佛
陀
。
此
外
，
他
在
僧
眾
中
也
被
尊
為
「

第
二
佛
」
（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卷
二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廿
五
冊

，
第
六
十
九
頁
中
）
。

 9.�
耆
那
，
梵
語Jina, 
意
譯
為
勝
者
。
《
佛
本
行
集
經
》
卷
一
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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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「
如
來
住
於
佛
行
，
無
復
煩
惱
，
故
名
耆
那
。
得
一
切
智

，
行
一
切
智
，
知
一
切
智
，
住
於
天
行
，
住
於
梵
行
，
住
於

聖
行
，
心
得
自
在
。
」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冊
，
第
六
五
五

頁
上
）

 10.�
據
南
傳
巴
利
文
《
本
生
經
》
記
載
，
波
斯
匿
王
在
最
後
一
次

去
見
世
尊
時
，
一
時
疏
忽
，
將
象
徵
國
王
權
力
的
五
種
標
幟

交
給
身
邊
的
大
臣
長
作
，
長
作
因
原
先
其
叔
父
般
朵
拉
被
波

斯
匿
王
無
辜
所
殺
，
一
直
懷
恨
在
心
，
遂
伺
機
鼓
動
毗
琉
璃

太
子
發
動
政
變
，
奪
取
王
位
（
參
閱
《
跋
陀
娑
羅
樹
神
本
生

譚
》
，Jat. 465, B

haddasālajātaka, D
vādasanipāta, 

K
huddakanikāya, pp.151-2

）
。 

 11.�

南

傳

巴

利

文

《

中

部

》

第

卅

五

經

（M
.

3
5

, 

C
ūḷasaccakasutta, M

ajjhim
anikāya, Vol.I, p.235

） 

 12.�
羯
摩
裏
，
是
耆
那
教
第
二
十
四
代
祖
師
被
尊
為
「
大
雄
」

的
筏
馱
摩
那
（V

ardham
āna

）
的
女
婿
。
他
脫
離
大
雄
的

教
團
，
另
外
創
立
了
第
一
個
「
尼
訶
那
瓦
」
（N

ihnava

）
，
取
名
「
常
樂
派
」
（B

ahuraya

）
。
但
不
久
，
就
失

敗
了
（M

uni U
ttam

 K
am

al Jain

，Jaina Sects and 

Schools,D
elhi: C

oncept Publishing C
om

pany, 1975, 

p.25

）
。
尼
訶
那
瓦
，
意
思
是
「
異
端
邪
說
」
。
可
參
閱
上

書
的
解
釋
：T

hose w
ho conceal their basic precepts 

and theirm
eaning and, on the contrary, allure 

people by representing w
rong facets of it, are called 

N
ihnavas

（p.24

）.

 13.�
恩
格
斯
曾
經
說
過
：
「
就
個
別
人
說
，
他
的
行
為
的
一
切
動

力
，
都
一
定
要
經
過
他
的
頭
腦
，
一
定
要
轉
變
為
他
的
願

望
和
動
機
，
才
能
使
他
行
動
起
來
，
…
…
」
（
《
馬
克
思

恩
格
斯
選
集
》
第
四
卷
，
人
民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七
二
年
，
第

二
七
四
頁
）

為
回
應
《
國
家
宗
教
事
務
局
關
於
進
一
步
推
動
文
明
敬
香
、

建
設
生
態
寺
觀
工
作
的
通
知
》
精
神
及
中
國
佛
教
協
會
關
於
《
文

明
敬
香
、
合
理
放
生
、
建
設
生
態
寺
院
的
倡
議
》
，
四
月
一
日
起

，
中
國
佛
教
協
會
直
屬
寺
院─

─

北
京
廣
濟
寺
將
為
廣
大
信
眾
、

遊
客
提
供
免
費
環
保
香
，
同
時
謝
絕
外
香
入
寺
。

中
國
佛
教
協
會
副
會
長
、
北
京
廣
濟
寺
住
持
演
覺
法
師
年
初

接
受
《
中
國
宗
教
》
採
訪
表
示
：
香
固
然
是
佛
教
徒
表
達
宗
教
感

情
的
六
種
方
式
之
一
，
但
佛
教
寺
院
也
是
廣
大
佛
教
徒
的
精
神
家

園
，
是
出
家
人
的
修
道
之
所
。
粗
香
、
大
香
、
劣
質
香
給
寺
院
環

境
帶
來
很
大
污
染
，
對
信
眾
和
遊
客
的
身
體
健
康
及
文
物
建
築
安

全
也
帶
來
很
大
隱
患
。
寺
院
應
當
以
正
確
的
觀
念
和
做
法
來
引
導

大
眾
。 北

京
廣
濟
寺
推
行
文
明
敬
香


